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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1

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12,9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985,24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1系担保方（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2

名称 复星雅立峰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92,55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3

名称 复星健康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8,0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213,45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4

名称 广州新市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16,12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4系担保方（复星健康）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5

名称 恒生医院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29,69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5系担保方（复星健康）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6

名称 山东二叶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9,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6系担保方（苏州二叶）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被担保方7

名称 北京北铃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1,500万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2,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7系担保方（复星北铃）之间接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人民币0元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 折合人民币约2,276,279万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团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8.16%

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中，部分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与建设银行普陀支行达成《保证合同一》，约定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于2026年1月1日至

2029年1月1日期间与建设银行普陀支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12,9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根据2025年9月1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雅立峰与招商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由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等值人民币4,5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2027年9月10日止，并由本公司为复星雅立峰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2025年9月11日起至约定的债务到期日后三年止。 以上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复星雅立峰与招商银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的前述授信额度调增至“等

值人民币10,000万元” ，并由本公司继续为复星雅立峰于前述经调增后的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复星安特金

（即复星雅立峰之直接股东）的4名自然人股东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安特金股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3、2026年1月26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交通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复星健康向交通银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流

动资金贷款额度，额度期限为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1月24日。 同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二》,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

健康于上述贷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4、2026年1月26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农业银行等签订《保理协议一》，由复星健康为其自身及约定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即广州

新市医院、恒生医院）向农业银行申请期限不超过一年、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额度，并由复星健康为该等约定范围内全资子

公司于相关保理融资额度项下债务的付款义务承担最终付款责任，增信期间为自约定的保理业务到期之日起三年。 同日，本公司与农业

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三》，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的上述贸易融资（无追索权保理）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

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复星健康及本公司基于《保理协议一》及《保证合同三》实际承担的担保责任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5、2026年1月26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大连银行等签订《保理协议二》，由复星健康为其自身及约定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即广州

新市医院、恒生医院）向大连银行申请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的保理融资额度，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11月5日，并由复

星健康为该等约定范围内全资子公司于相关保理融资额度项下债务的付款义务承担最终付款责任，其中：广州新市医院、恒生医院获分

配额度分别为人民币7,000万元、3,000万元。

上述第3项至第5项担保的反担保措施包括：（1）复星健康之股东盘李琦、恒生实业、林俊杰已/将分别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健康股权，

（2）复星健康之间接股东宁波砺星、宁波砺坤（均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的合伙份额，

（3）复星健康质押其他应收款。

6、2026年1月27日， 控股子公司苏州二叶与建设银行定陶支行达成 《保证合同四》， 约定由苏州二叶为其控股子公司山东二叶于

2026年1月16日至2027年1月15日期间与建设银行定陶支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2026年1月27日，控股子公司北京北铃与北京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由北京北铃向北京农商行申请期限12个月、人民币1,500

万元的贷款。 同日，复星北铃（系北京北铃之控股股东）与北京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五》，约定由复星北铃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2025

年3月14日、2025年6月25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

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2025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

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04,8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2026年1月27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方

已获批的

担保额度

已使用的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4

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109,100 615,368.04 2,493,731.96

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95,700 73,792.50 321,907.50

合计 3,504,800 689,160.54 2,815,639.46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1

被担保方1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1名称 复星医药产业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玉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340514991

成立时间 2001年11月27日

注册地 上海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9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

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4,806 2,395,897

负债总额 1,447,065 1,403,157

资产净额 927,741 992,740

营业收入 47,918 62,953

净利润 85,360 62,219

（二）被担保方2

被担保方2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2名称 复星雅立峰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2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复星安特金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玉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32786053B

成立时间 2002年2月28日

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4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生产；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生产；SARS疫苗研究

（涉及行政许可证的须凭许可证经营），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进口商品分销业务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337 140,547

负债总额 52,714 87,024

资产净额 50,623 53,523

营业收入 9,741 32,097

净利润 -3,178 2,901

（三）被担保方3

被担保方3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3名称 复星健康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3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宁波砺定、盘李琦、林俊杰、佛山禅西城投、恒生实业、佛山禅高城创投分别持有其85.7951%、5.2224%、

3.3335%、2.4800%、2.2331%、0.4893%、0.4466%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665993901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28日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注册资本 人民币582,783.5909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

（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2,144 848,204

负债总额 370,212 376,229

资产净额 421,932 471,975

营业收入 19,529 7,674

净利润 -6,868 -1,340

（四）被担保方4

被担保方4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4名称 广州新市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4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TRRM86

成立时间 2017年9月8日

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3,3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医院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机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餐饮管理；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中药饮片代煎服务；依

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医疗美容服务；医疗服务；餐饮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541 47,993

负债总额 37,200 38,689

资产净额 7,341 9,304

营业收入 63,071 57,677

净利润 -1,935 1,959

（五）被担保方5

被担保方5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5名称 恒生医院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5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4949195Q

成立时间 2003年7月23日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6,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会议展览策划。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兴办医院、收购、兼并、接受托管、

医院管理、医院经营、物业管理（车辆停放管理）、营养和保健品零售、脐带血储存、眼科：眼科验光配镜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492 64,503

负债总额 27,262 46,662

资产净额 21,231 17,840

营业收入 67,920 52,694

净利润 2,654 -2,063

（六）被担保方6

被担保方6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6名称 山东二叶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6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苏州二叶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27MA3F8JY08Q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18日

注册地 山东省菏泽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1,2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制剂、原料药、医药中间体（涉证项目按许可证批准的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生产；国家限制类、禁止类、危险

化学品类产品不得生产）；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485 75,969

负债总额 55,538 38,314

资产净额 34,947 37,655

营业收入 64,539 39,266

净利润 13,309 2,708

（七）被担保方7

被担保方7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7名称 北京北铃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7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北京卫驰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杨建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00028525J

成立时间 1995年3月20日

注册地 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2,488.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汽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残

疾人座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残疾人座车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汽车零配件批发；非公路休闲车及

零配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

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试验机制造；日用杂品销售；非电力家用器

具制造；软件开发；5G通信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危险废物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铁路运

输基础设备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50 16,947

负债总额 7,898 6,072

资产净额 11,951 10,876

营业收入 11,145 2,180

净利润 -975 -1,07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 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2026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期间与建设银行普陀支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12,900万元

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建设银行普陀支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提前到期

或展期）之日后三年止。

4、生效：《保证合同一》自2026年1月26日起生效。

（二）《补充协议》

1、由本公司为复星雅立峰向招商银行申请的经调增后的授信额度（即等值人民币10,000万元）继续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有关担保事项的其他约定不变。

2、生效：《补充协议》自2026年1月26日起生效。

（三）《保证合同二》

1、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向交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复星健康依约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4、生效：《保证合同二》自2026年1月26日起生效。

（四）《保理协议一》《保证合同三》

1、由复星健康为约定范围全资子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的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额度项下债务的付款义务承担最终付款

责任，该等债务包括广州新市医院、恒生医院依约应向农业银行支付的应付账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增信期间为应付账款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2、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与农业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贸易融资（无追索权保理）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范围包括复星健康依约应向农业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自约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包括依约到期、提前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

3、生效：《保理协议一》《保证合同三》均自2026年1月26日起生效。

（五）《保理协议二》

1、由复星健康为约定范围全资子公司（即广州新市医院、恒生医院）向大连银行申请的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的保理融资额度项

下债务的付款义务承担最终付款责任，该额度有效期至2026年11月5日。

2、增信范围：广州新市医院、恒生医院依约应向大连银行支付的应付账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生效：《保理协议二》自2026年1月26日起生效。

（六）《保证合同四》

1、 由苏州二叶为山东二叶于2026年1月16日至2027年1月15日期间与建设银行定陶支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

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山东二叶依约应向建设银行定陶支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每笔债务分别计算，即自该笔债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提前到期

或展期）之日后三年止。

4、生效：《保证合同四》自2026年1月27日起生效。

（七）《保证合同五》

1、由复星北铃为北京北铃向北京农商行申请的人民币1,5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北京北铃依约应向北京农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4、生效：《保证合同五》自2026年1月27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

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生，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

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

意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1月2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276,279万元，约占2024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8.16%；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2026年1月27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保理协议一》 指 2026年1月26日，复星健康与农业银行及简单汇签订的《“链捷贷”业务合作协议》

《保理协议二》 指 2026年1月26日，复星健康与大连银行及简单汇签订的《“连信通”保理业务三方合作协议》

《保证合同一》 指 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与建设银行普陀支行达成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三》 指 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四》 指 2026年1月27日，苏州二叶与建设银行定陶支行达成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五》 指 2026年1月27日，复星北铃与北京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补充协议》 指 2026年1月26日，本公司、复星雅立峰与招商银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北京北铃、被担保方7 指 北京北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农商行 指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

北京卫驰 指 北京卫驰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大连银行 指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复星安特金 指 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复星北铃 指 复星北铃（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复星健康、被担保方3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雅立峰、

被担保方2

指 复星雅立峰（大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被担保方1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禅西城投 指 佛山市禅城区禅西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佛山禅高城创投 指 佛山市禅高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新市医院、

被担保方4

指 广州新市医院有限公司

恒生实业 指 深圳市恒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恒生医院、

被担保方5

指 深圳恒生医院

简单汇 指 简单汇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定陶支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定陶支行

建设银行普陀支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交通银行 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农业银行 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宁波砺定 指 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二叶、被担保方6 指 山东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二叶 指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下同。 ）

（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 ）

（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

（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

可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不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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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获临床试验批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下合称“复宏汉霖”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关于同意注射用HLX43（即靶向PD-L1抗体偶联药物，

申请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联合HLX07（即重组抗EGFR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申请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及斯

鲁利单抗注射液（中国境内商品名：汉斯状?）用于晚期实体瘤治疗（以下简称“该治疗方案” ）开展临床试验的批准。复宏汉霖拟于条件

具备后在中国境内开展该治疗方案的Ⅱ期临床研究。

二、所涉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本次治疗方案中所涉HLX43为复宏汉霖利用许可引进的新型DNA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小分子毒素-肽链连接子与其自主研发的靶

向PD-L1的抗体进行偶联开发的靶向PD-L1的抗体偶联药物（ADC），拟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HLX07为复宏汉霖自主研发的

针对EGFR靶点的创新型生物药，拟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斯鲁利单抗注射液为复宏汉霖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PD-1单抗。 截至本公告日

期（即2026年1月27日，下同），该等药品的主要临床或注册进展如下：

1、除本次获批临床适应症外，HLX43相关的多项临床研究正于全球多个地区有序开展，主要包括：

项目代号/方案 适应症 进展

HLX43单药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处于Ⅰ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胸腺癌（TC）队列为国际多中心

试验

美国、日本：已获Ⅰ期临床试验批准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

中国境内、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国际多中心试

验）

HLX43单药或联合治疗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宫颈癌（CC）、食管鳞癌（ESCC）

等多项适应症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HLX43+汉斯状?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处于Ib/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HLX43+HLX07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已获Ib/Ⅱ期临床试验批准

2、HLX07�相关的多项临床研究正于中国境内开展，主要包括 HLX07�单药用于治疗晚期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等实体瘤的Ⅱ

期临床试验、汉斯状?联合HLX07用于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等实体瘤的Ⅱ期临床试验。

3、斯鲁利单抗注射液已分别于中国境内、欧盟、英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等国家/地区获批上市；其

中，中国境内获批的适应症包括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食管鳞状细胞癌

（ESCC）及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qNSCLC）。 该药品相关适应症已获美国、欧盟、瑞士及韩国等国家/地区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

孤儿药资格认定； 且该药品联合化疗新辅助/辅助治疗胃癌的药品注册申请已于2025年12月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并获纳入优先审评程

序。 此外，多项该药品单药及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正在全球有序推进中，广泛覆盖肺癌、食管癌、头颈鳞癌、结直肠癌和胃癌等适应症。

截至2025年12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现阶段针对该治疗方案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266万元（未经审计，

不包含相关药品单药的研发投入）。

截至本公告日期，于全球范围内尚无同类联合用药治疗方案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次治疗方案及所涉在研药品HLX43、HLX07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且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

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根据研发经验，药品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

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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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6年1月26日召开，全体

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达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孟凌媛女士为本公司副总裁，任期自2026年1月26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孟凌媛女士，1978年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审计部总经理。 孟凌媛女士于2026年1月加入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

位，下同）。 加入本集团前，孟凌媛女士于2000年7月至2002年1月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于2002年1月至2010年7月历任普华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高级审计员、经理、高级经理；于2010年7月至2021年5月历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

高科技” ）审计高级总监、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复星高科技总裁助理兼审计部联席总经理；于2021年6月至

2022年5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655，以下简称“豫园股份” ）总裁高级

助理兼审计部总经理、 于2022年5月至2026年1月任豫园股份副总裁兼审计部总经理。 孟凌媛女士于2000年7月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

学士学位，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CPA）资质（现为非执业会员）。

截至2026年1月26日，孟凌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638�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6-015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

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情形之一，

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

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

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

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 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公司预计2025年度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且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

情形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预计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且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2025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且利润总额、 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的，

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

（二）公司保留意见所涉事项能否消除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2024年4月28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07002号），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

事项为公司对吉林万方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可收回性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不确定性情况尚未消除，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仍存在被出具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的风险。若公司2025年度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规

定，上市公司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

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况，其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

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

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

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

2026年1月14日， 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5年度业绩预亏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本次公告为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立案调查期

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及监管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事

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相关认定的事实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时，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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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B股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本次增持主体为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 ）一致行动人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香港” )。本次增持前，锦江香港持有公司B股股份17,999,99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69%。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收到锦江资本的函，锦江资本一致行动人锦江香

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B股股份4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375%。

自本次增持后，锦江香港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等）增持公司B股股份。 增持B股股份数不低于1,000万股（含本数），不超过2,000万股（含本数）（含

本次增持数量）。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12个月，以锦江香港增持股份首日为起始日。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

他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接到锦江资本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人增持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B股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__________

持股数量 18,399,991�股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1.73%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自2025年2月28日至2026年1月12日期间，锦江香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B股股份17,999,991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69%。 ）

√否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情况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482,007,225 45.20% 锦江香港由锦江资本间接持有100%股权

二、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是否已增持股份(是 (否

增持主体名称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次增持股份金额 B股：56.52万美元

首次增持股份数量 B股：400,000股

首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B股：0.0375%

首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次增持前：

B股持股17,999,991股，占比：1.69%

本次增持后：

B股持股18,399,991股；占比：1.73%

增持主体后续增持计划及内容

(是（锦江香港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否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B股股份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拟增持股份金额 /

拟增持股份数量 B股：1,000万股～2,000万股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9378%～1.8756%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拟增持股份价格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2026年1月27日起12个月内（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四、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

险。 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锦江香港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59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01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及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A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5928 025929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32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11月6日至2026年1月23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2026年1月2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

户）

1,982

份额级别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A 恒生前海成长先锋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308,729,362.16 307,066,313.77 615,795,675.9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人民币元）

87,859.74 74,274.93 162,134.67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08,729,362.16 307,066,313.77 615,795,675.93

利息结转的份

额

87,859.74 74,274.93 162,134.67

合计 308,817,221.90 307,140,588.70 615,957,810.60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 20,005.44 20,005.44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 0.0065% 0.003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1月27日

注:1、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另

从基金资产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持有区间

为0万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持有区间为0万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

人的网站（http://www.hsqhfunds.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60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身

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8日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创金启富” ）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自2026年1月28日起，创金启富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

A类：620003

C类：020499

2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

A类：005843

C类：019486

二、业务范围

自2026年1月28日起，投资者可在创金启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

基金转换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均适用于上述业务，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具体业

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创金启富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三、费率优惠

经与创金启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旗下基金参加创金启富的费率优惠。 具体折扣费率、业务办理

的流程、费率优惠期限以创金启富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

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创金启富销售的基金产品或者对已通过创

金启富销售的基金产品新增、变更份额类别，则自该基金产品或该类份额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

该基金或该类份额上述优惠活动。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投资方式。

2、投资者可到创金启富销售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

额限制如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限额为1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创金启富的安排为准。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5irich.com

客户服务电话：010-66154828

（2）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jysa99.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

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027� � � � � � � � �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6-006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000.00万元左右。

2、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00.00万元左右。

3、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400.00万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利润总额：-3,228.4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84.1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6,264.00万元；每股收益：-0.40元/股。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量子计算领域营业收入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425� � � � � � � �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2026-004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2月重大合同签约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5年1-12月新签合同/中标情况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业务类型 2025年1-12月 2024年1-12月 同比增减

1 隧道掘进机业务 637,218.52 905,063.09 -29.59%

2 特种专业装备业务 336,478.65 238,604.53 41.02%

3 轨道交通设备业务 366,536.77 285,936.76 28.19%

合计 1,340,233.94 1,429,604.38 -6.25%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分布 2025年1-12月 2024年1-12月 同比增减

境内 1,077,775.92 1,122,792.44 -4.01%

境外 262,458.02 306,811.94 -14.46%

合计 1,340,233.94 1,429,604.38 -6.25%

二、2025年10-12月重大合同签约/中标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隧道掘进机业务

1 泥水平衡盾构机改造合同 18,600.00

2 海南昌化江水资源配置项目TBM采购合同 18,300.00

3 焦平铁路盾构机采购合同 16,800.00

4 桥沟磷矿TBM采购合同 10,168.00

5 韩国京畿道采购合同 6,076.31

特种专业装备业务

1 掘锚机设备合同 13,500.00

2 长赣铁路隧道施工大机设备采购合同 9,086.00

3 南非地下矿山设备采购合同 5,794.50

4 盘式掘进机硬岩巷道掘支技术协议 2,333.00

5 温福铁路隧道大机设备采购合同 2,194.00

轨道交通设备业务

1 兰张三四线铁路高速道岔采购合同 7,275.05

2 成万高铁道岔采购合同 5,060.49

3 广州铁路道岔订单 2,245.81

上述重大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117,433万元，约占本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的11.69%。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6-00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1月27日，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郝红霞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郝红霞女士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

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

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郝红霞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2026年

1月27日

2026年

2月23日

退休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郝红霞女士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郝红霞

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郝红霞女士辞任不会导致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能够保证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等相应职务的补选工作。

郝红霞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治理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

及董事会对郝红霞女士在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01456� � � � � � �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6-002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22号），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

券”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31号）。

根据上述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80亿元公司债券的

注册申请，同意民生证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上述批

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及民生证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及民生证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批复文件要求及股东会的授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

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